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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7月 8日上午，李亚平市长主持召开市政府第 142次

常务会议，听取了关于法人服务总入口“苏商通”项目、首批顶

尖人才（团队）和第一批姑苏领军人才计划项目评审及拟立项情

况的汇报，审议了《苏州建设交通强国示范先行区实施方案》《苏

州市鼓励和规范共享单车发展的指导意见（试行）》《苏州市区

共享单车实施工作方案（试行）》《苏州市关于加快国防工业科

技成果转化的若干措施》《苏州市生态文明建设规划（2021～2025

年）》《苏州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草案）》和《关于加强苏州

市人才租赁住房保障工作的若干意见》。 

会议议定以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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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听取关于法人服务总入口“苏商通”项目的汇报 

（一）原则同意市政府办公室（市大数据局）关于法人服务

总入口“苏商通”项目的汇报。由市政府办公室（市大数据局）

根据会议意见进一步修改完善，并做好后续工作。 

（二）高起点高标准高质量建设法人服务总入口，通过为全

市各类法人提供统一办事服务入口，提升一体化法人感知，让法

人只进“一个入口”，就能高效办理“一批事”，实现集中服务、

精准服务、主动服务，对助力我市率先建成全国“数字化引领转

型升级”标杆城市，打造综合最优的营商环境具有重要意义。法

人服务总入口“苏商通”与自然人服务总入口“苏周到”、市数

字城市运营管理中心一起，构成了数字政府领域兴业、惠民、优

政三大数字化品牌。 

（三）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或者涉及国家秘密等情形外，

全市各级各类在线政务服务均应接入法人服务总入口。各地各部

门要按照项目目标化、目标节点化、节点责任化的要求，压实责

任、各司其职、通力协作；要坚持服务双向发力，法人服务总入

口要与“一网通办”体系相互衔接，通过扫码亮码等多样化方式，

形成线上服务平台和线下服务实体融合发展的良好态势；要抓好

长效运营，不断优化服务功能、完善产品设计，提升用户数量和

用户使用体验；要加强采集、使用中的数据安全保障，保护用户

隐私，防止数据滥用，严防信息泄露。 

二、审议《苏州建设交通强国示范先行区实施方案》 

（一）原则同意《苏州建设交通强国示范先行区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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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市交通局根据本次会议讨论意见作进一步完善后，按程序提请

市委常委会审议。 

（二）交通运输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现代流通

体系的基础，也是畅通经济循环的重要环节。建设交通强国示范

先行区，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作出的建设交通强国重大战略决

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交通强国江苏方案》的重要举措，有利于

为交通强国、交通强省建设打造苏州样板实践，为苏州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市提供坚强支撑。 

（三）各地各相关部门在示范先行区建设中要瞄准“国际性

综合交通枢纽集群的重要组成部分、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

国际性铁路枢纽”的“三枢纽”目标定位，全面提升城市能级；

要落实“交通运输现代化示范市、交通强国建设示范市、交通创

新发展示范市”的“三示范”重点任务，全面打造苏州样板；要

树立全局性思维和系统性观念，探索构建适应苏州城市未来发展

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完善现代交通治理体系，全面提升治理能

力。 

三、审议《苏州市鼓励和规范共享单车发展的指导意见（试

行）》和《苏州市区共享单车实施工作方案（试行）》 

（一）原则同意《苏州市鼓励和规范共享单车发展的指导意

见（试行）》和《苏州市区共享单车实施工作方案（试行）》。

由市城管局根据本次会议讨论意见作进一步完善后，按程序发文

实施。 

（二）引进和规范共享单车发展，在我市形成共享单车与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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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公共自行车协同发展的良好局面，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市民“最

后一公里”出行便捷性，更好的满足市民短距离出行和公共交通

系统换乘接驳需求。各地各相关部门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理念，进一步优化公共自行车和共享单车互为补充、良性竞争的

发展模式，加快构建服务高效、管理有序、市民便利的共享单车

发展格局。 

（三）市级联席会议要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牵头制定共

享单车发展政策和标准，强化监督考核，抓紧形成统一、规范的

管理体系。各地要切实承担起辖区共享单车管理的具体工作，把

日常管理工作压实。各相关部门要根据各自职责，积极参与，密

切配合，大力支持，加快形成上下联动、一体推进的工作格局。 

四、审议《苏州市关于加快国防工业科技成果转化的若干措

施》 

（一）原则同意《苏州市关于加快国防工业科技成果转化的

若干措施》（以下简称《若干措施》）。由市工信局根据本次会

议讨论意见作进一步完善后，以市政府办公室名义印发。 

（二）国防科技工业是党和国家重点支持和发展的领域。国

防科技工业技术、项目落户苏州，对支持我市航空航天产业发展，

推动新型材料、高端装备、电子信息等产业转型升级和技术进步

具有极为重要作用。各地各部门要深刻认识到国防工业科技成果

转化的重要性，积极抓好相关工作。 

（三）各地各部门要认真梳理成果转化运用重点领域和关键

环节，争取推动一批重点重大项目落地；要加大金融支持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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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土地人才等要素保障，不断优化国防工业科技成果转化发展

环境，抓紧落实和细化《若干措施》；要以建设国防工业科技成

果长三角区域转化中心为契机，支持具备较好基础条件和发展潜

力的军民融合企业、载体、服务机构做大做强做优。 

五、审议《苏州市生态文明建设规划（2021～2025年）》 

（一）原则同意《苏州市生态文明建设规划（2021～2025年）》

（以下简称《规划》）。由市生态环境局根据本次会议讨论意见

修改完善后按程序发文实施。 

（二）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和省先后出台生态文明建设相

关政策文件，就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工作作出部署，为新时期

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方向指引和行动指南。制定我市《规划》，

有利于推动我市生态文明建设再上新台阶，为打造展示社会主义

现代化“最美窗口”提供坚强保障。 

（三）《规划》印发以后，各地各部门要勇挑重担、细化举

措，确保各项任务落实到位；要科学分析、认真总结、对标找差，

牢牢把握生态文明建设的规律性和趋势性，拓展生态环境质量改

善空间，全方位推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快

把苏州建设成为更高水平的生态文明样板区。 

六、审议《苏州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草案）》 

（一）原则同意《苏州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草案）》（以

下简称《促进条例》）。由市文明办根据本次会议讨论意见按程

序提请市人大常委会审议。 

（二）制定《促进条例》，有利于坚持德治与法治并行，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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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生活基本准则和现代社会基本规范渗透进市民日常生活，实

现教育与管理、自律与他律相统一，推动我市文明行为促进工作

步入法治化、规范化轨道。 

（三）各地各相关部门要主动作为，全力抓好城市公共环境、

公共秩序、公共服务，扎扎实实解决好城市交通、环境卫生、窗

口服务、校园周边环境、农贸市场提升等广大市民最关心、最直

接、最现实的问题，切实引领社会风尚，推动社会文明进步。 

七、审议《关于加强苏州市人才租赁住房保障工作的若干意

见》 

（一）原则同意《关于加强苏州市人才租赁住房保障工作的

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由市住建局根据本次会

议讨论意见按程序提请市委常委会审议。 

（二）本次《若干意见》的出台，是我市人才乐居工程政策

的再强化。各地各部门要结合住房制度、人才公寓现状等情况，

进一步细化项目用地、建设管理和租赁补贴发放等配套实施细则，

推动政策尽快落地见效。 

（三）市人才办要会各相关部门联动做好政策“宣传员”，

精准服务人才，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要继续把人才作

为兴市之基、发展之本，充分调动广大人才的创新活力，以高素

质人才支撑高质量发展。 

八、听取首批顶尖人才（团队）、第一批姑苏领军人才计划

项目评审及拟立项情况的汇报 

（一）原则同意市科技局关于首批顶尖人才（团队）、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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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姑苏领军人才计划项目评审及拟立项情况的汇报。 

（二）各相关部门要充分利用国际精英周等平台做好政策宣

传，体现我市招揽国内外顶尖人才的决心和诚意，进一步集聚高

端人才；要着力提升人才政策的创新性、探索性、引领性，不断

创优化人才引育的机制体制和政策环境，充分利用“一人一策”

“一事一议”等方式，吸引更多高端人才纷至沓来，为科技创新

创业和产业转型升级贡献力量。 

 

出席：李亚平  王  翔  蒋来清  江  海  吴晓东  曹后灵 

沈  觅  查颖冬  周  伟 

列席：张  剑  马九根  范建青  张  焱  陈春明  蒋  华 

顾建明  顾宝春  谢  飞  张梁生  黄  苏 

市委组织部翟克强  市委宣传部刘纯  市委网信办

陈雪嵘  市委机要保密局吴昊  市发改委徐海东  市

教育局周志芳  市科技局张东驰  市工信局万利  市

民宗局周斌伟  市公安局顾丰  市民政局蒋亚亭  市

司法局王侃  市财政局邵华  市人社局朱正  市资源

规划局严新东  市生态环境局毛元龙  市住建局王晓东  

市园林绿化局陈大林  市城管局杨青松  市交通局

陆文华  市水务局陈习庆  市农业农村局吴文祥  市

商务局孙建江  市文广旅局陆锋  市卫生健康委盛乐  

市退役军人局朱力  市应急局潘春华  市审计局顾浩  

市外办魏书杰  市国资委郁海明  市政府研究室毛文元  



— 8 — 

市行政审批局许振华  市市场监管局虞伟  市体育局

阙明清  市统计局夏文  市医保局陈建民  市信访局

施德明  市粮食和储备局江皓  市人防办陈正峰  市

金融监管局谢善鸿  市机关事务局金伟康  市总工会

朱建春  团市委方芳  市妇联祁麟  市科协程波  市

公积金中心周俊  市便民服务中心钱亮  苏州国发集

团翟俊生  苏州轨道交通集团姚振康  市税务局丁报庆  

市邮政管理局王贵祥  张家港市仇玉山  常熟市秦猛  

太仓市胡卫江  昆山市周继春  吴江区钱宇  吴中区

姚东  相城区张伟  姑苏区单杰  苏州工业园区卢渊  

苏州高新区高晓东  太仓港口周晓荷  苏州港集团

毛雪强  市政府督查室徐自建 

市交通局的代表 

 

记录：栗涛 

 

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整理 

2021年 7月 17日 

（此件公开发布） 

 

分送：各市、区人民政府，苏州工业园区、苏州高新区、太仓港口

管委会；市各有关部门和单位。 

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 7月 19日印发  


